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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提高课程考核命题质量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课程考核命题工作是学校考试管理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检验教学效

果、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。为了维护课程考核的严肃性、规范性，

保证学生考核的公平、公正，现将课程考核命题工作有关事项强调如

下：

一、命题要求

各开课学院应严格按照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附件 1）组织命题。学院各系（教研室）主任要根据本系

（教研室）所承担的授课任务，按照课程考核的规范与要求，组织安

排好各门课程的命题相关工作。课程考核命题要以教学大纲要求为依

据，考核内容涵盖课程的主要知识点，要准确把控好考核难度，不能

擅自降低考核要求，尤其是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和非笔试考核课程。

教考分离课程命题完成后，要组织专人对试卷的内容、质量、覆盖率

与重复率等方面进行审核，以确保试题质量；非笔试考核课程，要加

强对其题量、计分标准与考核具体要求的审查，确保命题严肃认真。

二、审核要求

各开课学院要进一步加大对课程考核命题质量的审核与检查。对



照课程教学大纲和《课程考核命题检查问题清单》（附件 2）进行审

核，以增强命题的科学性，合理性，杜绝命题的随意性，切实提升教

师命题水平。

各学院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-5 月 7 日组织各命题教师对本学期

课程考核试卷、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进行自查，填写《湖南涉外经济

学院课程考核试卷命题质量审核表》（附件 3），于 5月 8日前以学院

为单位报送审核后的试卷(含命题质量审核表，一课程一份)至教务

处。（报送地点：教务处文印室，龙军老师处）。以促进学校课程考核

材料质量的整体提升，为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奠定坚实基础。

附件：1.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2.课程考核命题检查问题清单

3.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试卷命题质量审核表

教务处

2023 年 4月 26 日



附件 2：

课程考核命题检查问题清单

（一）

命题

问题类别 检查问题项 举例

1)考核方式

与教学大纲

不符

考核形式与教学大纲不符。

教学大纲规定考核方式为闭卷，在实际执行时为开卷。

2)命题与教

学大纲不符

试卷课程名称与人才培养方

案、教学大纲大纲不符。

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名为“***学 A”，试卷课程名称

为“***学”。

考核内容、比例与教学大纲不

符。

如《***学》教学大纲中“***管理”学时占总学时 17%，

但试卷中没有“***管理”的考核内容或只有一道 2分

的选择题。

命题审批表中课程名称与人

才培养方案、大纲不符。

大纲中题目为“***加工工艺学”，命题审批表中为“***

工艺学”。

3）命题质量

命题题量、难易程度不恰当。 如：试卷题量过大、难度偏高，学生不及格率高于 50%。

命题对教学大纲中知识、能力

和素质目标的考核不全面。

如：缺少对素质目标的考核。

命题覆盖面不全面。 如：如试卷对教学大纲中教学内容的覆盖率低于 90%。

题型少于四种。

命题不具有区分度，无综合性

提高性题目，没有体现课程的

“两性一度”。

计分不合理。 如：单选题每题 2分，多选题每题 2分。

4)A/B 卷同质

性

A/B 卷题量、难度、覆盖率、

考试时间不同。

A 卷题量明显大于 B 卷。

5)A/B 卷重复

率

A/B 卷原题重复率高于 20%。

试卷与前两次考试原题重复

率高于 30%，或考核的论文、

作品题目与前两次题目完全

相同。

6)命题审批

表

无命题审批表。

命题审批表签字日期不合理。 命题审批表签字日期在考试日期之后。

7)卷面错误

试卷卷面核分错误。 试卷满分为 100 分，但小题核分总分为 90 分。

试卷存在影响题目理解的文

字错误。

试题题干中学生用笔将“夹攻”改为“加工”。

试卷中存在不影响题意的文

字错误。

试卷题目编号错误；试卷文字字体不统一；试卷题型

为“选择题”，但题目标明为“名词解释”。

8)评分标准

试卷内容考核无评分标准。
如考查课考核形式为课程论文、调查报告等，但无具

体的评分标准。

试卷评分标准未细化。

简答题、论述题未设置得分点。

简答题、论述题设置得分点，但每个得分点如何给分

无说明。

评阅未执行评分标准。

评分标准核分错误。

评分标准可操作性差。 评价学生学习态度，但是未给评分标准和操作细节。




